
清远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

一、广东省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存在对生态环境

保护口头上重视、行动上轻视、工作上忽视的现象；有的领

导干部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理解不深不透，担

心生态环境保护影响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在工作中决心不

够、魄力不足、办法不多，以致督察整改工作流于形式、流

于表面。（广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第一项）

责任单位：各级党委、政府，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排在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整改期限：立行立改，持续整改

整改目标：切实增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自

觉，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把抓好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整改作为检验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实际成效的重要标准。

整改措施：

1．深化学习认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针对一些地方

和部门思想认识不到位，不担当、不碰硬，工作作风不适应



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理论学习的

头等大事和重要内容，通过常委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党

组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形式深入学习。

2．严格落实责任。切实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

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制度，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责任清单，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3．努力攻坚克难。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

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保障。

二、广东省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担当、不碰硬，敷衍整改

问题较为常见，表面整改，假装整改问题突出。（广东省贯

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

清单第二项）

责任单位：各级党委、政府，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整改期限：立行立改，持续整改

整改目标：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整改措施：

1．全面压实整改责任。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形成问题

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明确整改责任人、时间表、路

线图，动真碰硬、一抓到底。建立整改落实对账销号制度，



整改到位一项、销号一项，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将中央和省级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情况作为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年度述职考核范

围。

2．强化整改督导问责。加强日常调度和督促检查，对

重点整改事项、重点交办案件开展专项督导。严肃督察整改

执纪问责，坚决杜绝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等问题，

对责任不落实、弄虚作假、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依纪依

法严厉查处。

三、在黑臭水体整治方面，省督察整改方案明确，2017

—2020 年各年度，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平均达到

60%、80%、90%和 95%。但督察发现，全省在黑臭水体整治工

作中不平衡，一些城市只停留在清淤清漂，甚至热衷于采用

建坝截污、水系连通等治标方法，没有从控源截污治本上下

功夫。（广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第十三项）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清城区委、区政府，清新区委、

区政府

整改期限：2020 年底

整改目标：2019 年底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0%以上，2020 年 12 月实现我市承诺的绩效目标，通过中央

及省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专家组的考核验收。



整改措施：

1、成立领导机构。成立市加快推进黑臭水体专项整治

领导小组，市长担任组长，统筹推进市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定期组织工程推进会，实行黑臭水体整治工程一月一报、一

周一报制度。

2、坚决按照原拟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时间节点

等，坚持系统治理、因河施策，进一步强化控源截污，提升

整治成效，保质保量完成整治任务，及时通报各项工程进展

情况，确保实现黑臭水体整治绩效目标。

3、结合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黑臭水

体综合整治、污水厂提标扩容、城区管网修复、垃圾收集处

理、配套能力建设在内的 5 大类 21 项重点工程，建立长效

机制。认真查漏补缺，严格落实河长制，推进水体保洁。

四、在管网建设方面，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2017 年 9

月底前全省须建成 5000 公里管网，以弥补“十二五”期间

的欠账。经核实，全省确实总体补完了“十二五”管网建设

欠账，但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和东莞市，其他城市管网建

设力度明显不足。由于管网滞后、截污不全、雨污不分，导

致全省有韶关、肇庆、梅州、河源、清远、中山、潮州、云

浮、汕尾等 9 个地市污水处理厂进水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低

于 140 毫克/升，有 69 座污水处理设施进水化学需氧量平均

浓度低于 100 毫克/升，没有发挥减排效益。（广东省贯彻



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

单第十六项）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整改期限：2020 年底

整改目标：2019 年底前新增县级以上城市污水管网 106

公里，2020 年新增县级以上城市污水管网 46 公里；2019 年

年底前改造城镇老旧污水管网 50 公里，2020 年改造城镇老

旧污水管网 41 公里。

整改措施：

落实地方党委、政府污水管网建设主体责任，加快雨污

分流建设与改造，加大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力度。新建

管网划分排水单元，确保建成一段、验收一段、通水使用一

段，提高污水收集率。污水管网缺失的地区，特别是进水浓

度低的污水处理厂，加快补齐污水配套管网。抓紧排查老旧

管网和“僵尸管网”，准确掌握污水管网缺失、病害（淤积

堵塞、老化渗漏、下沉塌陷）、错接漏接、建成但未通水使

用等情况，逐个进行修复、连通。

五、乡镇污水处理远不到位，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2018

年全部启动粤东西北地区乡镇一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19

年底全部建成。督察发现，粤东西北地区 1013 个乡镇目前

仅有 203 个乡镇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仅有五分之一，

一些建成的乡镇污水处理厂由于管网和管理等问题也难以



正常运行。（广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第二十一项）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各县（市、区）党委、政府

整改期限：2020 年底

整改目标：完善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2019 年

全面启动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20 年年底前实现建制镇

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整改措施：

1．落实地方党委、政府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主体

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

设，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管

理，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确保污水处理设施长期、稳定

运行，充分发挥治污效果。

2．强化督办指导。市水利局加强统筹指导，牵头对镇

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进度和工作完成情况开展督办，对

进度滞后的地区进行约谈。

六、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整改滞后，督察整改方案要

求，严厉查处各县（市、区）镇级和农村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运营不规范、管理不到位，以及未按要求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等问题，并对镇、村垃圾处理设施进行补充配置，实现规范

化运转。（广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第二十三项）



责任单位：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各县（市、区）党

委、政府

整改期限：2020 年底

整改目标：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范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工作，按期完成镇级垃圾填埋场整改。

整改措施：

1．规范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进行

指导，建立健全“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生活垃圾收

运处理体系。组织开展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执法，对随处倾倒、

就地焚烧垃圾问题严厉查处。

2．加快乡镇垃圾填埋场整改。2019 年底前完成 58 个镇

级垃圾填埋场整改验收。2018 年 9 月新排查出来的 9 个镇级

垃圾填埋场，2020 年底前完成整改验收。

3．健全长效运行机制。完善农村垃圾处理各级投入机

制，建立健全农村卫生保洁长效运营机制。

七、畜禽养殖污染问题依然严重，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

2017 年底前完成禁养区畜禽养殖清理工作。但督察发现，惠

州市禁养区养殖污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控制，现场抽查 7 家

已上报完成清理的企业，结果 4 家未清理，2 家出现反弹，

仲恺高新区甚至越清越多。阳江市清理标准不严，禁养区复

养情况不断出现。（广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第二十四项）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

区）党委、政府

整改期限：2019 年 6 月底前

整改目标：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禁养区排查、复查和清

理工作。

整改措施：

1．压实地方党委、政府责任，进一步强化禁养区畜禽

养殖清退工作，实行网格化管理，分片包干，对清理不彻底

和反弹的养殖场户坚决彻底清理。（已完成）

2．建立巡查制度，使巡查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加大

宣传力度，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确

保禁养区清理整治不留死角。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禁养区排

查、复查和清理工作。（已完成）

八、农业、生态环境等部门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指导不力。非禁养区规模化养殖企业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

问题较为突出，督察人员随机抽查惠州、韶关、潮州、江门

等市 10 家畜禽养殖企业，发现 6 家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运

行不正常，甚至废水直排，潮州饶平县樟溪猪场偷排废水化

学需氧量浓度高达 1600 毫克/升。（广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第二十五

项）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

区）党委、政府、

整改期限：2020 年底

整改目标：规范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提高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到 2020 年全市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到 75%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

以上。

整改措施：

1．按照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逐步提

高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2．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纳入日常执法监管范围，采取

双随机抽查、例行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依法查处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配套设施未正常

运行、偷排、漏排及超标排放等行为。

3．督促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户切实履行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配套建设与养

殖规模相匹配的治污设施并保持正常运行，提高综合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水平。

九、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对黑臭水体整治审核把

关不严，当“二传手”，导致漏报、虚报、谎报问题时有发

生。全省上报 243 段黑臭水体 194 段已完成整治工程，实现

不黑不臭目标，但督察发现全省有 30 余段已上报完成黑臭



整治的水体，截至“回头看”时仍为黑臭。（广东省贯彻落

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

第二十六项）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清城区委、区政府，清新区委、

区政府

整改期限：2020 年底

整改目标：2019 年底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0%以上，2020 年 12 月实现我市承诺的绩效目标，通过中央

及省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专家组的考核验收。

整改措施：

1、成立领导机构。成立市加快推进黑臭水体专项整治

领导小组，市长担任组长，统筹推进市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定期组织工程推进会，实行黑臭水体整治工程一月一报、一

周一报制度。

2、坚决按照原拟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时间节点

等，坚持系统治理、因河施策，进一步强化控源截污，提升

整治成效，保质保量完成整治任务，及时通报各项工程进展

情况，确保实现黑臭水体整治绩效目标。

3、结合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黑臭水

体综合整治、污水厂提标扩容、城区管网修复、垃圾收集处

理、配套能力建设在内的 5 大类 21 项重点工程，建立长效

机制。认真查漏补缺，严格落实河长制，推进水体保洁。



十、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法违规项目清理工作中，省

生态环境部门指导督促不力，惠州、湛江、阳江、云浮、汕

头等十多个地市未按要求制订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违规项

目清理整治方案，且瞒报、漏报问题十分普遍，至今还有项

目未按序时进度清理到位。（广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第二十七项）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各县（市、区）

党委、政府

整改期限：2019 年底

整改目标：2019 年底完成县级以上饮用水源保护区违法

违规项目清理，着力消除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隐患，保障饮

用水水源水质安全。

整改措施：

1．加快水源保护区现有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顿工作进

度。（已完成）

2．加强督促检查，对于新发现问题，发现一宗清理整

顿一宗。（已完成）

十一、在禁养区养殖场清退上，省农业部门监督检查不

够，全省上报禁养区所有 2.2 万家养殖场已完成退出，但此

次督察发现，在惠州、清远、阳江等地禁养区仍存在大量养

殖场。（广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措施清单第二十八项）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

区）党委、政府

整改期限：2019 年 6 月底前

整改目标：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禁养区排查、复查和清

理工作。

整改措施：

1．压实地方党委、政府责任，进一步强化禁养区畜禽

养殖清退工作，实行网格化管理，分片包干，对清理不彻底

和反弹的养殖场户坚决彻底清理。（已完成）

2．制定禁养区畜禽养殖反弹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建立巡查制度，使巡查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加大宣传力度，

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确保禁养区清

理整治不留死角。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禁养区排查、复查和

清理工作。（已完成）

十二、督察发现，部分地方不是在督察整改上下功夫，

而是在做表面文章上花心思。清远市为完成海仔大排坑黑臭

整治任务，以便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在既没有截

污也没有清淤情况下，临时调水稀释，便上报治污工程已完

成，并声称取得了“清澈见底、鱼类成群”的整治成效。（广

东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督察反馈意见整

改措施清单第三十三项）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清城区委、区政府，清新区委、



区政府

整改期限：2020 年底

整改目标：

2019 年底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0%以上，

2020 年 12 月实现我市承诺的绩效目标，通过中央及省黑臭

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专家组的考核验收。

整改措施：

1．正视问题，严肃追责。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

责（已落实）。

2、成立领导机构。成立市加快推进黑臭水体专项整治

领导小组，市长担任组长，统筹推进市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定期组织工程推进会，实行黑臭水体整治工程一月一报、一

周一报制度。

3、坚决按照原拟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时间节点

等，坚持系统治理、因河施策，进一步强化控源截污，提升

整治成效，保质保量完成整治任务，及时通报各项工程进展

情况，确保实现黑臭水体整治绩效目标。

4、结合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黑臭水

体综合整治、污水厂提标扩容、城区管网修复、垃圾收集处

理、配套能力建设在内的 5 大类 21 项重点工程，建立长效

机制。认真查漏补缺，严格落实河长制，推进水体保洁。


